
【重大職業災害案例分享】－114－02－24 

標題：從事冷氣安裝作業發生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資料來源：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案例內容：  

一、災害發生經過：  

110 年 8月 20 日罹災者與同事到達民宅 4 樓預備安裝冷氣，安裝位置在靠道路面之房間，

先將舊冷氣拆除，再安裝新冷氣室內機，之後安裝室外架和室外機，室外架和室外機安裝位置

在陽台外牆，室外架固定外牆作業完成後，兩人將室外機放置在室外架上，同事站在圍牆內鎖

室外機固定在室外架靠牆面 2 根螺絲，靠路面 2 根螺絲則由罹災者負責，罹災者跨坐在圍牆

外之室外機上預備鎖室外機固定在室外架靠路面 2 根螺絲，罹災者叫同事幫忙拿六角板手，同

事回到室內找工具時，突然聽到鐵架折斷的聲音，再來聽到「碰」一聲，同事趕緊跑去陽台察

看，發現罹災者躺在 1 樓路面，同事趕緊撥打 119，經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仍不治身亡。 

二、肇災原因： 

罹災者在離地高度 11.7 公尺之處所進行冷氣安裝作業，雇主未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

置工作台，且未使罹災者於作業過程中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造成罹災者墜落地面，致頭

部撕裂傷併顱腦損傷出血、胸部挫傷合併創傷性氣血胸，送醫急救後仍不治死亡。 

 



三、防災對策： 

(一)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台。雇主依前項規定設置工作台有困難時，應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使勞工

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勞工因墜落而遭致危險之措施。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三)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

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四)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

指揮、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五)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 

(六)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勞工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之個案觀點意見》 

（1）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但經雇主採安全網等措施者，不在此限。（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2）以本案例為借鏡，請購單位或採購單位對於承攬商須入校執行施工作業時，應依照本

校〈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於事前以書面提供與作業環境有關的危害告知，以及

安全衛生管理要求之作為，如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報告、安全衛生經費等，並確認其

適切性，且要求承攬商依承攬管理之相關規定辦理，以確保人員之安全及健康。 

再者，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1 項，雇主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

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

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

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第 2 項) 

（3）類似本案例職災若發生在學校施作場域，除會帶來停工、罰鍰、過失傷害刑責、民事

損害賠償⋯⋯等責任外，並將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及影響校譽與社會觀感。 


